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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5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5_8F_B8_c67_285596.htm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

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「重点法条」 第九十五条 省、直辖市、

县、市、市辖区、乡、民族乡、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

政府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

法律规定。 自治区、自治州、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。自治机

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、第六节规定的基本

原则由法律规定。 「相关法条」 本法第96～111条。 「意思

分解」 《宪法》第三章第五节是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

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规定，其中以下几个条款应值得注意

： 1第96条的第2款，即乡级人大不设常务委员会； 2第97条

，应记住直接选举的适用范围； 3第98条，是宪法修正案第11

条的内容，前文已有表述； 4第99条第2款、第104条、第107

条第3款及第108条规定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政府的

职权，望与第62条、第67条及第89条比较记忆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